
典型案例：
去年上半年， 张先生在延庆

某健身馆办理了一张健身年卡，
但由于工作繁忙， 张先生没有时
间去健身， 于是张先生想去办理
退卡服务。 因为提前签了合同，
合同上标明了 “可随时退费 ”。
按照合同约定 ， 张先生退卡的
话， 健身馆应该退还923元钱。

可每次张先生去健身馆要钱
时， 健身馆总以没有钱为借口，
拒绝张先生的请求。 退钱的事情
一拖再拖， 转眼就快到一年了。
张先生实在等不下去了， 在朋友
的建议下， 张先生来到延庆工商
分局香水园工商所进行投诉。 香
水园工商所的干部在了解到情况
后， 立刻来到健身馆找到负责人
进行调解， 工商干部给负责人讲
解了新 《消法》 的相关内容， 健
身馆负责人在学习了相关法律法
规后， 立刻给张先生办理了退款
手续， 张先生拿到了923元退款，
并且对工商干部快速解决他的难
题进行了感谢。

工商提醒：
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

消费者， 办理健身卡等预付费卡
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。

第一 ， 选择有资质的健身
馆。 消费者在选择健身馆时， 最
好实地了解一下健身馆的环境 ，
看看健身馆是否有营业执照及相
关资质证明， 并且观察一下健身
馆是否有适合自己的项目。

第二 ， 选择距离近的健身
馆。 建议消费者本着就近原则选
择健身场馆所在地。 对于上班族
来说， 在单位附近健身是不错的
选择 ， 这样可以充分利用上班
前、 中午时间或下班后的时间，
提高自己的锻炼频率。

第三， 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
卡。 一般每个健身馆都有不同种
类的健身卡， 以满足不同会员的
需求。

第四， 签订合同留存票据证
明。 消费者在确定办卡后， 一定
要和健身馆签订合同， 要了解续
费及退费等具体事项。

转眼间， 已经来到秋高气爽
的十月， 晴好的天气适合全家人
一起外出郊游或运动， 但是家住
延庆的张先生却高兴不起来， 因
为随着十月份的到来， 延庆某健
身馆拖延张先生健身卡退款费已
经整整一年了， 张先生始终拿不
到该拿的923元。 在延庆工商分
局香水园工商所的帮助下 ， 最
终， 帮助张先生顺利拿到拖延一
年的费用。

马延景

健身卡退费拖一年
工商调解顺利退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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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心养老院变身养老“怨”
中途加收费 吃饭不卫生 护理不专业

□王景龙 张洪军 冯石亮

农历九月九 （10月2日 ） 是
我国的老人节， 今年赶得很巧，
老人节刚好赶在国庆节假期期
间。 两节赶在了一起， 使得不少
子女终于抽出了时间回家看看。
然而， 与此同时， 与那些和子女
共享天伦之乐的老人们相比， 住
在养老院的老人， 其权益被侵犯
的问题却更加凸显。 个别养老院
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， 入院人数
的增多， 安全事故的频发； 因价
格、 因服务、 因人身损害纠纷不
断 ， 老人及家属 “怨声载道 ”，
养老院成了养老 “怨 ”。 为此 ，
笔者盘点了部分典型案例， 拟结
合相关法律进行简要评析， 希望
对这些老人有所帮助。

养老院擅增“暖气费”
涉嫌价格欺诈应依法赔偿

某市退休人员老王子女在国
外，老伴走后他又患了脑血栓，生
活不能完全自理。 他经人介绍入
住一民营养老院，讲定每月床费、
护理费等费用共计1500元左右 。
这对于每月退休金只有2500元的
老王来说，不是个小数。最近院方
提出从十月开始每月再加一百元
“暖气费”。院方称，如果王老不同
意，就让他走人。

说法：
《老 年 人 权 益 保 障 法 》 规

定 ： 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养老
服务设施建设、 养老服务质量和
养老服务职业等标准， 建立健全
养老机构分类管理和养老服务评
估制度。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规范
养老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， 加强
监督和管理。 《养老机构管理办
法 》 还规定 ， 养老机构应当依
照其登记类型、 经营性质、 设施
设备条件 、 管理水平 、 服务质
量、 护理等级等因素确定服务项
目的收费标准。 养老机构应当在
醒目位置公示各类服务项目收费
标准和收费依据， 并遵守国家和
地方政府价格管理有关规定。

由此可知 ， 养老院服务产
品收费也应纳入管控， 做到 “价
有所值 ” ， 反对价格 “欺诈 ” 。
可 各 地 规 范 养 老 服 务 收 费 项
目 和 标准尚未到位 ， 因此本案
中， 一方面民营养老院的做法涉
嫌价格欺诈， 依法应当承担相应
责任， 入住的老人可依法维权；
另一方面，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监
管。

所供食品含毒害物质
养老院食品不卫生应受罚

不久前， 某市开发区一养老
院几十名老人在吃过午饭后， 先
后出现呕吐、 腹泻等疑似食物中
毒症状， 其中年龄最大的已有91
岁。 随后， 养老院工作人员紧急

将老人们送往南通市两家医院接
受救治。 值得庆幸的是， 后来老
人们已基本恢复健康， 陆续回到
养老院。 经鉴定， 当天老人食用
的饭菜中含有二氧化硫成分。

说法：

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 规定，
要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健康。 《养
老机构管理办法 》 还规定 ， 养
老机构应当提供满足老年人日常
生活需求的吃饭、 穿衣、 如厕、
洗澡、 室内外活动等服务。 养老
机构提供的饮食应当符合卫生要
求、 有利于老年人营养平衡、 符
合民族风俗习惯。 可该养老院食
堂厨师没有健康证， 为了省钱使
用回收油、 劣质肉、 处理菜等食
材， 属于严重违法行为。

依据 《食品安全法》 等法律
法规， 承担相应责任。 有关食品
卫生监管部门 ， 也应当加强监
管， 严厉禁止生产经营用回收食
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及致病性
微生物、 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
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
全标准限量的食品等， 并应当根
据情况对违法企业进行严厉处
罚。

员工不懂护理险致人亡
养老院雇人不当应当担责

退休工人何某老伴走得早 ，

后续了一个老伴也因病离他而
去， 身边无子女的他， 脑梗下肢
瘫痪后住进一 “具有护理功能”
的养老院。 不料， 专业护理有名
无实， 护理员没有经过培训， 没
有资格证， 竟是没有任何护理医
学知识的农村妇女。 一天突发心
肌梗死， 因没有任何急救险些身
亡。

说法：
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 规定，

养老机构应当与接受服务的老年
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，
明确双方的权利、 义务。 《养老
机构管理办法 》 还规定 ， 养老
机构应当建立入院评估制度， 做
好老年人健康状况评估 ,并根据
服务协议和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
力， 实施分级分类服务。 养老机
构中从事医疗、 康复、 社会工作
等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， 应当持
有关部门颁发的专业技术等级证
书上岗 ;养老护理人员应当接受
专业技能培训， 经考核合格后持
证上岗。 养老机构应当定期组织
工作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业
务培训。 失能、 半失能的老年人
入院， 上述规定都应在签订服务
协议时予以明确。

本案中， 该养老院违法聘用
无相应资质的人员从事护理工
作， 险些导致老人死亡， 当然应
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■入住养老院后被要求增交“暖气费” 可诉院方欺诈
■所吃饭菜中含有二氧化硫等有害物 可诉院方违法
■老人患病遭无资质员工护理险身亡 可诉院方赔偿

案例
某公司一直拖欠王女士等数

十名员工的工资。 早在9个月前，
王女士因公司拖欠工资达15000
元而被迫辞职时， 公司向她出具
了一张欠条， 并写明在三个月内
付清。 岂料， 仅过了一个月， 公
司便通过当地报纸发布了一则声
明： 所有被拖欠工资的员工， 务
必在公告之日起15天内到公司领
取被拖欠工资， 逾期视为自动放
弃， 且不得再向公司索要。

由于王女士当时已在外地上
班 ， 一直不知道公司发布了公

告， 更不知道相关内容。 近日，
当她前往公司领取工资时， 公司
以已经 “过期作废” 为由拒绝支
付。

说法：
公司之举是错误的， 其应向

王女士支付被拖欠的工资。
首先， 公司的行为违法。 相

关司法解释规定， 劳动者以用人
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
民法院起诉， 诉讼请求不涉及劳
动关系其他争议的， 视为托欠劳
动报酬争议， 按照普通民事纠纷
受理。 即劳动者主张被拖欠工资

的诉讼时效， 应当根据 《民法通
则》 来确定。 而 《民法通则》 规
定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
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， 法律
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也就是说， 诉
讼时效属于法定时效， 公司无权
以任何理由 、 任何方式加以改
变， 其通过登报声明缩短王女士
主张权利的时限 ， 明显与之相
违。

其次， 《劳动法》 规定， 工
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
动者本人。 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
欠劳动者的工资。 《工资支付暂
行规定》 也指出， 用人单位不得

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。
本案中， 该公司不仅在王女士离
职之前一再拒不支付工资， 甚至
在王女士离职时也未能结清， 明
显在禁止之列。

再者， 公司的声明对王女士
没有法律约束力。 《民法通则》
规定， 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
益的民事行为无效， 且无效的民
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
约束力 。 正因为公司的行为违
法， 决定了只要王女士在公司承
诺的三个月后的二年内提起诉
讼 ， 就照样能够得到法律的支
持， 而不存在过期作废。

约定仨月内付薪擅自改为半月 单位做法无效
□袁梅


